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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目的 

为了规范公司财务体系各类财务报告的编制，保证财务报告能够及时、准确

报送。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三胞体系，各管理平台应参照本规定拟制与本公司实际情况相

符的规定报集团总部审定后执行。 

第三条 编制原则 

财务人员必须在帐证、帐实、帐帐相符的前提下，按照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

规定，定期编制财务核算统计报告。 

第四条 编制要求 

一、财务报表应当根据完整、核对无误的“用友财务管理系统”记录和其他

有关资料编制，做到数字真实、计算准确、内容完整、说明清楚，任何人不得篡

改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篡改财务报表的有关数字。 

二、财务报表之间、表中各项目之间，凡有对应关系的数字，应当相互一致，

本期统计报表与上期统计报表之间有关的数字应当相互衔接。如果不同年度统计

报表中各项目的内容和核算方法有变更的，应当在年度统计报表中加以说明。 

三、严格按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认真编写统计报表、附注及其说明，

做到项目齐全、内容完整。 

四、向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所报送的统计报表，应当依次编写号码，装订成册，

应当注明单位名称、单位报表所属年度、季度、月份、报送日期，经相关制表人

检查、部门负责人复查后，由财务部门负责人、制表人签名或盖章、分管领导亲

笔签名。 



五、如果发现已报送的财务报告有错误，应当及时办理更正手续，除更正留

存的报告外，还应同时通知接受财务报告的单位，更正错误较多的，应当重新编

报。 

六、为了及时掌握和反映各核算单位的资金动态和经营动态，需报送下列财

务报表： 

1、日报表：资金日报表 

2、月报表：  

(1)现金盘点月报表 

(2)银行余额调节表 

(3)库存商品盘点月报表  

(4)资产负债表 

(5)利润表 

(6)现金流量表  

3、季报表：在月报表的基础上增加：经营考核统计表。 

4、年报表：在季报表的基础上增加：固定资产盘点年报表、库存商品盘点

年报表、年度财务分析表。 

第五条 报表报送的时间 

日报表为次日上午 10：00前；月度报表为次月的 6日前；季度报表为次季

度首月 10日前；年度报表为次年 1月 20日前。若遇节假日或其他特殊情况以通

知为准。 

第六条 本制度的执行责任岗、培训责任岗和检查责任岗的描述 

（一）执行责任岗：三胞集团各管理平台财务负责人 

（二）培训责任岗：为各管理平台领导 

（三）检查责任岗：为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总监岗 

第七条、本规定解释权归财务管理中心。 

第八条、本规定自签发之日起执行，此前相关文件同时废止。 

签发：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